


黔江发改委函〔2024〕309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2024年黔江区北部片区五个乡镇农村
公路灾后水毁恢复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区交通运输委：
你单位《关于审批2024年黔江区北部片区五个乡镇农村公路灾后水毁恢复工程项目建议书的函》（黔江交通函〔2024〕126号）收悉，经研究，同意实施2024年黔江区北部片区五个乡镇农村公路灾后水毁恢复工程，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2024年黔江区北部片区五个乡镇农村公路灾后水毁恢复工程
二、项目代码：2409-500114-04-01-121557
三、项目业主：黔江区黎水、黄溪、白石、黑溪及杉岭五个乡镇人民政府
四、建设地址：黔江区黎水、黄溪、白石、黑溪及杉岭五个乡镇
五、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涉及黑溪镇、白石镇、黄溪镇、黎水镇、杉岭乡共72条道路，整治工点192处。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700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2024年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取消收费后补助资金，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
七、项目建设工期：4个月。
[bookmark: _GoBack]请你单位接此批复后，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开展下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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